
附件

经营扶持实施细则

就《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促进私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扶持办法》（以下简称《扶持办法》）第四条规定的“经营扶持”，管理人每一年度可获得扶持金额的计算方式为：年度评分（A）/100×年末管理规模（B）对应金额。
一、年度评分（A）机制

年度评分（A）机制包括实质化运作（最高共计100分）、高质量发展（最高共计20分）以及琴澳合作（最高共计30分）三类，具体评分标准如下:

实质化运作
1.管理人持续符合合作区实质性运营基本条件的，得40分。
2.管理人于年度内在合作区或澳门每主办一次企业年会或同业活动（同业活动包括但不限于：合规培训、行业交流、投融资对接会、路演活动、运动赛等），并且活动的参与人数不少于三十人的，得8分。本项最高得15分。
如已根据《扶持办法》或其他同类政策为上述活动申请专项扶持的，或上述活动由具有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法定机构、机关法人、财政拨款事业单位出资委托举办的，则不得分。
3.管理人每日常驻合作区的员工人数不少于三人的得10分，不少于五人的得20分，不少于十人的得35分，不少于十五人的得45分。本项最高得45分。
本项所规定的常驻合作区的员工人数，是指管理人在申报期后至次年的常驻员工人数。管理人应在申报时提交员工名单，金融发展局将于申报期后对管理人申报的员工人数进行不定期抽查，以抽查结果的平均人数作为实际每日常驻人数以计分，申请人应当配合抽查工作。本项得分对应的扶持金额（即：得分/100×年末管理规模（B）对应金额）于抽查后发放。
高质量发展
管理人于年度内每新备案一只私募基金且年末净资产规模超五千万元的得5分、超一亿元的得10分，每一只存续基金扩募且年末净资产规模增加超五千万元的得5分、超一亿元的得10分，每获评或上榜一项《扶持办法》第五条所列举奖项的得5分，本项最高得20分。
如管理人当年根据《扶持办法》第五条申请高质量发展扶持，则此项不得分。
琴澳合作
1.管理人于年度内每为一名澳门青年提供实习岗位且实习时间为三十天以上的，得2分。本项最高得5分。
2.管理人每有一名在职的全职澳门居民且年度内在岗时间不少于六个月的，得8分。本项最高得15分。
本项所称“全职澳门居民”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具有专科（包括副学士、高等专科学位或者同等学历）以上学历或者职业资格证书（包括国家授权的行业主管部门核发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仅在合作区用人单位就业，管理人依法签订一年及以上或者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按规定在合作区连续缴纳社会保险费六个月或以上；

实际工作地点、工资薪金所得税缴纳地均在合作区，且当前未在任何用人单位担任股东（非上市、挂牌企业的股东，但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方式持有上市、挂牌企业发行或流通的股票除外）、法定代表人、合伙人；

本人无犯罪记录，年龄在18至65周岁（含本数）之间。

3.管理人于年度内新增担任澳门私募基金的外部管理实体或外部投资经理的，或通过其澳门关联方在澳门新发行私募基金的，得10分。

本项所称“澳门关联方”，是指合作区管理人直接或通过同一实控人下属的控股公司在澳门获批设立的澳门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二、年末管理规模（B）对应金额
管理人根据其年末管理规模，按以下比例计算对应金额，对应金额不超过一千五百万元：
年末管理规模达到五亿元以上、不满三十亿元的，按其年末管理规模的万分之一计算对应金额；
年末管理规模达到三十亿元以上、不满九十亿元的，按其年末管理规模的万分之五计算对应金额；
如管理人为澳资企业，年末管理规模达到一亿元以上，不满九十亿元的，按其年末管理规模的万分之五计算对应金额；
年末管理规模达到九十亿元以上的，按其年末管理规模的千分之一计算对应金额；
如管理人为政府投资基金的管理人，或合伙制的私募股权、创投基金管理人，或设立有分公司的管理人，统一按其年末管理规模的万分之一计算对应金额。


